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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家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工业园区管委会：
《伍家岗区就业创业奖励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伍家岗区人民政府
2017年12月5日
伍家岗区就业创业奖励办法
第一章总则
为进一步推进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，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，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32号）、《宜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<关于实施“我选湖北爱上宜昌”计划大力促进大学生在宜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宜办发〔2017〕25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办法。
第一条本办法所指创业活动，是指在我区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等各类经济组织，并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创业行为。本办法所指创业孵化基地，是指经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。
第二条创业扶持工作坚持“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导向、择优扶持”的原则，通过向创业人才提供贯穿创业全过程的一系列支持和服务，激发人才创业的活力，吸引和鼓励创业人才在我区创业。
第三条设立伍家岗区创业奖励资金，资金数额每年不少于300万元（当年额度结余转到下一年度，财政在下一年度将资金补齐到基准额度）。将此专项资金纳入区级财政预算，专门用于配套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及“我选湖北爱上宜昌”就业创业奖励扶持政策，由区人社局负责组织实施。
第四条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就业创业工作的指导，积极支持就业创业工作。团区委要积极引导广大青年投身创业活动，创造条件解决青年就业创业难题；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要抓好就业创业政策的落实力度；区发改局、区招商局、区经信局、区商旅局、区科技局、工业园区等行业主管部门要配合人社部门做好就业创业的服务工作，形成全社会重视就业创业的良好局面。
第二章 政策条款
第五条加快创业创新平台建设。鼓励单位及个人新建或利用闲置场地改造创业平台，吸引各类创业人员进场进行项目孵化。
（一）对新建和改建的各类创业孵化基地（含创业园、创业基地），经区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验收合格，认定为区级创业孵化基地的，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15万元。对新认定为国家、省、市级的各类创业孵化示范基地(含创业园)，在落实上级规定的创业扶持资金的同时，分别一次性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补助。
（二）对创业孵化基地成功培育稳定运营1年以上，并在我区正常纳税的企业，按吸纳就业人数（指缴费满6个月以上的）给予一次性补贴，吸纳5人以下的补贴1000元/人、吸纳6-20人的补贴2000元/人、吸纳21人及以上的补贴3000元/人。
（三）申请区级创业孵化基地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五个条件：
1、区内设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固定办公场所和健全的财务制度；
2、建筑面积不少于800平方米，可容纳不少于15户创业实体入驻孵化，使用期限不少于2年；
3、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的对象中，在校和高校毕业生占20%及以上；
4、基地至少配备1名专职工作人员；
5、基地运营规范，与入驻企业签订协议，明确场地租金、水电费等。
（四）申报区级创业孵化基地的申请材料：
1、孵化基地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2、孵化基地房产及土地证明复印件或租赁合同复印件；
3、孵化基地与入驻孵化对象签订的入驻协议（必须明确场租、水电费等约定）范本；
4、入驻基地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，大学生创业者还须提供毕业证复印件或在校生证明原件。
第六条全面落实就业创业补贴政策。
（一）租金补贴。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，对其入驻的初创企业，按照先缴后补的原则，给予每户最高每月15元/平方米的租金补贴，补贴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，补贴期限不超过三年。对被认定为市级以上孵化基地的，按上级机关政策予以落实，不得重复享受。入驻企业享受租金补贴需提供与入驻孵化基地签订的入驻协议（包括场租、水电费等约定）及相关缴费凭证复印件。
（二）一次性创业补贴。在校大学生和毕业5年以内高校毕业生、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、复退军人、持证残疾人（以下统称重点人群）在本区成功创业，按规定办理营业执照（本办法颁发之日起办理的）并缴纳社会保险费6个月及以上，且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2000元的创业补贴。（已享受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的，不得重复享受）
（三）创业带动就业补贴。初次创业3年内的重点人群创办个体工商户或企业(建筑、娱乐、广告业、桑拿、按摩、网吧、氧吧等不符合国家政策支持的的不予享受)，带动3人就业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1年以上的，给予每人每年2000元的带动就业补贴；带动超过3人就业的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1年以上的，每增加1人再给予1000元补贴，每年总额不超过1万元，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。（已享受被征地农民创业带动就业奖励的不得重复享受）
第七条积极开展创业服务。
（一）聘请成功企业家、创投风投专家和社会专业人士等组成创业导师团，与各级创业平台内初创企业建立结对帮扶创业的工作机制，提供政策讲解、风险评估、开业咨询等有针对性的创业指导和服务，并给予创业导师工作补贴。
（二）导师团构成及薪酬：导师团由区内评选的十大创业明星、从创业孵化基地成功孵化的企业代表、高校创新创业指导专家等组成。导师的指导薪酬按500元/次计算，每次指导活动由人社局负责拟定方案，聘请相关指导专家，在活动结束后发放服务经费。
第八条大力推进创业培训。
（一）推动和支持本地区职业教育机构开展创业培训，探索与本地区职业教育机构共同办班、委托办班等形式开展创业培训，邀请知名专家、教授来我区讲学，努力提升创业人员的创业创新能力。
（二）对有创业要求和培训愿望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城乡各类劳动者（含在校大学生）以及处于创业初期的创业者给予培训补贴。对在我辖区进行创业培训，取得国家《创业培训合格证书》的，给予参训人员一次性最高不超过1200元/人的补贴，创业培训补贴每人终身只能享受一次。
（三）探索与本地区教育机构共同办班、委托办班等形式，参考《关于印发<湖北省就业培训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[2010]69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鄂人社发[2012]43号）等文件规定探索开展创业培训，确保创业培训符合政策规范。
第九条落实大学生实习实训政策。
鼓励大学生到伍家岗区各类企业、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等机构实习实训，确保大学生实习实训岗位充足。
（一）大学生来我区实习实训，时间1-3个月，接收单位最低要保证提供10天以上的实习实训岗位，实习大学生在本地实习实训10个工作日及以上的可享受补贴。
（二）对实习实训期满，经用人单位鉴定实习合格的大学生，实习结束后将《实习鉴定表》、《实习结束通知单》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学生证复印件或学校出具的在校就读证明等相关材料交区人社局，经区人社局审核并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后，将审核结果送交区财政局予以下发实习实训补贴。
（三）实习实训补贴原则上按月据实发放给个人，其中本科及以下（含高职）每人每月1200元，硕士、博士研究生每人每月1500元，主要用于实习实训期间的食宿费、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、公交IC卡和旅游年卡等项目支出。
第十条加大项目奖励力度。
（一）推行创业竞赛活动。大力开展各类技能竞赛、创业竞赛等活动，为有意创业的创新人才提供展示创业技能、创业项目的平台。对获得区级“技能状元”、“技能能手”荣誉称号的个人，分别给予5000元、2000元的奖励。引导活动组织机构建立创业项目资源库，为创业人员和投资者搭建信息对接平台。以冠名赞助等形式支持高校优秀大学生创业竞赛活动，为我区物色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，吸引国内外优秀大学生带项目到我区创业。
（二）奖励优秀创业项目。结合区产业发展规划，每年遴选10个左右优秀创业项目并给予重点奖励。对评选为区级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参与奖的，每个项目分别给予5万元、3万元、1万元和5000元的奖励。
（三）树立创业典型。充分发挥创业典型的引领作用，对获得区、市、省、国家级创业典型人物（指各级人民政府或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评定的创业典型人物）分别给予3000元、6000元、10000元、20000元的一次性奖励，创业典型在获得优秀创业项目的创业者中产生。
第三章附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一条本办法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。
伍家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 
2017年12月5日印发



